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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行分级管理。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（含教改研究和教育科研基

地建设专项重点课题）、委托课题由市规划办直接管理，二级管理单位协助管理；无经费资

助的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、青年课题委托二级管理单位（具体指各区县规划办、各高校和直

属单位教育科研管理部门）负责全程管理。 

2.提出开题申请。课题负责人须提前 15天通过“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平台”（以

下简称管理平台）填报开题报告（附表 1）和开题申请表（附表 2），课题名称、类别和批准

号以课题立项通知书为准，原则上采取会议集中开题方式（线上或线下），根据需要经申请

同意可单独开题，不采用通讯开题方式；开题申请表系统填报完成后提交课题承担单位进行

审核。 

3.审批开题申请。有经费资助的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委托课题开题需经课题承担单位

审核、二级管理单位审查、市规划办审批同意，无经费资助的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、青年课

题开题由课题承担单位审核、二级管理单位审批同意；审查、审批流程通过管理平台进行，

每个审查审批环节均需按照审查要点（见系统提示）进行审查，经逐级课题管理单位科研管

理人员初审、负责人审核通过，可系统下载打印《开题申请审批表》（附表 5）。凡开题报告

存在意识形态问题、研究实施设计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、拟请论证专家不符合要求等问题不

予通过；未通过的开题申请由管理平台退回，由课题负责人重新完善后再系统提交审批。开

题审批部门根据需要，应统筹组织会议集中（含片区）开题论证。 

4.聘请论证专家。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委托课题单独开题论证专家一般为 5 人，其他

课题单独开题论证专家一般为 3 人，组织 2 个及以上课题集中开题论证专家原则上不少于 5

人，其中本区县或本高校（含直属单位）专家原则上不超过三分之一、且不能担任专家组组

长；开题论证专家应具有较强的专业指导能力和较大的业界影响力，原则上具有副高及以上

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（高校承担的重大重点课题开题论证专家须有正高职称）；专

家组一般由学科或专业类专家和综合类专家构成，注重专业结构合理，学科或专业类专家一

般不少于二分之一。有经费资助的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委托课题开题论证专家原则上由市

规划办选聘，无经费资助的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、青年课题开题论证专家由二级管理单位选

聘。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根据课题研究需要，按照开题论证专家组构成要求可推荐部分或

全部专家人选，报开题审批部门审定选聘；如无专家推荐人选，在管理平台上不填写；如不

清楚是否属于专家库专家，在管理平台上可不填写。 

5.做好开题准备。开题申请通过管理平台审批同意后，结合开题方式和单位实际，课题

组需做好开题相关准备：一是完善开题报告，做好开题陈述 PPT，印制开题报告等有关材料；

二是主动与开题审批部门联系，及时落实开题论证指导专家，并提前 3天将开题报告和《课

题开题论证专家指导意见表》（附表 3）发给专家审读，由专家填写开题论证初步指导意见；

三是与开题审批部门商定具体开题时间和议程安排，做好开题会务相关准备工作。 



6.组织开题论证。开题审批部门负责组织开题论证，相关课题承担单位或管理单位积极

协助。开题审批部门应主持开题论证会，根据需要可委托相关部门负责人主持开题会。开题

会一般议程有：一是开题审批部门宣读立项通知书；二是专家组组长主持开题论证，包括课

题负责人作开题陈述、专家质询答辩与点评指导、专家组集中讨论开题结论、专家组组长宣

读开题结论；三是课题负责人（代表）及承担单位负责人（代表）表态发言；四是有关领导

讲话。会议集中开题论证实行“双二”原则，即每个课题至少 2 名专家重点指导（含提问和

点评），每名专家至少重点指导 2 项课题，由专家组长征求专家意见进行适当分工。 

7.报告开题结果。课题负责人应在开题结束后及时召开全体课题组人员研讨会，梳理吸

纳专家组指导意见，从而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与方向，聚焦研究问题与内容，明晰研究路径

与方法，细化研究步骤与分工，落实研究保障与预算，在此基础上完善开题报告（既要体现

吸纳专家指导意见，又要总体上与课题申报书预设的研究目标和内容、预期成果和效果基本

一致），形成开题结果报告（附表 4）；开题结束 5 日内在管理平台上更新开题报告、填报开

题结果报告，同时将专家组开题论证结论表、每位专家开题论证指导意见表（集中开题的只

上传按分工重点指导的专家意见表）上传管理平台，同时可系统生成下载开题结果报告和开

题报告。  

8.审查开题结论。实行开题结论分类分级审查机制，应着重审查课题组提交的开题结果

报告、专家指导意见、修改后开题报告，按照审查审批要点（见系统提示）在管理平台上进

行分级审查，经逐级课题管理单位审查、审批部门审核同意方可正式通过课题开题，经审查

通过的开题报告将作为课题结题依据之一，同时可系统生成下载开题结果审查报告（附表 6）。

凡存在开题组织不规范、专家指导不到位、开题报告修改不力等问题者，开题审批结论为不

通过；开题未通过者由管理平台通知，须由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按照要求在一个月内重新

组织开题，如再次开题未通过者予以撤项。 

9.审批变更事项。实行重要变更事项分级审批机制。所有立项课题承担单位、题目、负

责人变更和撤项申请，以及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及委托课题课题组成员、延期结题、预期成

果变更申请等，由二级管理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后报送市规划办审批；所有立项课题研究内容、

经费预算等事项变更申请，以及一般课题和青年课题课题组成员、延期结题、预期成果变更

申请委托二级管理单位审批。原则上课题承担单位不得变更，课题组成员变更不得超过课题

组申报人数的三分之一。所有课题重要事项变更均通过管理平台填报变更申请表和进行审查

审批环节。 

10.规范文本要求。所有填报文本格式、字体大小、行间距、PDF 转换、上传方式、图文

视频资料规格要求等参见管理平台提示，只有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方可填报上传管理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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